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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部门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抽查比例和频次 备注

1 市档案局

对档案管
理工作进
行监督检
查

市直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
位

重点检查档案归档质量
、移交、安全情况，有
无丢失、损毁、涂改、
伪造，擅自销毁、转让
等情况

    1、《档案法》（1987年9月5日通过）第六条：“ 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
门主管全国档案事业，对全国的档案事业实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
度，监督和指导。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
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对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组织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指定人员负
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监督和指导。”第二十
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
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
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三)涂改、伪造档案
的;(四)违反本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五)
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六)违反本法第十条、第十
一条规定，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七)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
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八)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
损失的。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违法行为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造成损
失的，责令赔偿损失。企业事业组织或者个人有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违法
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本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征购所出卖或者
赠送的档案。”第二十五条：“携运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出境的，
由海关予以没收，可以并处罚款;并将没收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移交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档案法实施办法》（国家档案局第5号令）第二十七条：“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一)将
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归档的文件、资料据为己有，拒绝交档案机构、档案
工作人员归档的;(二)拒不按照国家规定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的;(三)违反
国家规定擅自扩大或者缩小档案接收范围的;(四)不按照国家规定开放档案
的;(五)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六)档
案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玩忽职守，造成档案损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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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山东省档案条例》（2004年4月2日发布）第三十五条：“违反本
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
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或者有关单位对有关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
处分：（一）擅自设置档案馆的；（二）未按规定办理档案登记的；（三）
重点建设项目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档案未经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
主管部门验收的；（四）未建立档案管理制度的；（五）未按国家档案技术
规范要求整理归档或者不集中统一管理档案的；（六）未按规定向社会开放
和提供利用档案的。”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
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公
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或者泄露档案秘密的；（三）涂改、伪造档案
的。拒绝、阻碍档案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档案管理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监察部30号令）全文。
    5、《山东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省政府第247号令）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监督、指导全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监督、指
导本行政区域内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
正，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并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根据情节轻重，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可以给予主办、承办单位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
款：(一)主办、承办单位未及时通知或者拒绝、阻挠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
重大活动档案工作，并造成档案资料损失的；(二)重大活动期间未按照规定
开展档案收集、整理工作的；(三)未按照规定保管、移交重大活动档案的；
(四)未按照规定办理档案登记、提供档案目录和情况说明的；(五)未按照规
定向社会开放重大活动档案的。”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并由
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并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

量，对单位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涂改、伪造、损毁、丢
失属于国家所有的重大活动档案的；(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
国家所有的重大活动档案的。”

随机抽查 10%；每年一次1 市档案局

对档案管
理工作进
行监督检
查

市直机关
、团体、
企事业单
位

重点检查档案归档质量
、移交、安全情况，有
无丢失、损毁、涂改、
伪造，擅自销毁、转让
等情况


	Sheet1

